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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如何在海南注册公司,个人所得税如何享受15%

海南自贸港开局以来，一大波利好政策不断出台。其中，税收优惠政策也备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三亚
市税务局梳理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优惠政策热点问题，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一起来看看
吧，在海南注册公司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政策一：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一）政策内容

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
%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政策执行时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三）享受优惠主体

1.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企业（法人机构）；

2.设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二级分支机构（非法人机构）；

3.设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



（四）享受减免要素

1.注册地、实质性运营、鼓励类产业企业1.注册地：海南自由贸易港。

2.实质性运营：是指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对企业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
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对不符合实质性运营的企业，不得享受优惠。

3.鼓励类产业企业：是指以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
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的企业。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录。

（五）跨地区汇总纳税

1.对总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符合条件的企业，仅就其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
所得，适用15%税率；对总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外的企业，仅就其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的符合
条件的分支机构的所得，适用15%税率。

2.对总机构设在自贸港的企业，仅将该企业设在自贸港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含在自贸港以外设立的
二级以下分支机构在自贸港设立的三级以下分支机构）纳入判断是否符合规定条件范围，设在自贸港以
外的分支机构不纳入判断范围；对总机构设在自贸港以外的企业，仅就设在自贸港的分支机构（不含在
自贸港以外设立的二级以下分支机构在自贸港设立的三级以下分支机构）判断是否符合规定条件，设在
自贸港以外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纳入判断范围。

3. 对于总分机构因享受优惠政策而适用不同税率的，其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2012年第57号）第十八条已有明确规定，具体
为：先按规定对应纳税所得额进行分配，然后不同税率地区分别按各自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后，加总
计算出汇总纳税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再按规定对应纳所得税额进行分配。

（六）如何享受该项优惠

1.优惠办理方式：采取纳税人“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办理。

2.优惠享受时间：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在预缴申报时可按规定自行申报享
受，并按文件规定做好相关资料的留存备查。相关文件发布前未及时享受优惠的，可按规定在以后月（
季）度预缴申报时一并享受或在2020年度汇算清缴时一并享受优惠。

3. 申报表填写：在预缴申报时，通过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2018年版）》（2020年修订）附表A201030《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的第28.2行“2.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即可享受优惠。

（七）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1.主营业务属于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的具体项目、属于目录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
的说明;

2.企业进行实质性运营的相关情况说明，包括企业资产总额、收入总额、人员总数、工资总额等，并说
明在自贸港设立的机构相应占比。



政策二：三大产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一）政策内容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在2020年1月1日至2
024年12月31日期间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二）政策执行时间2020年1月1日
至2024年12月31日。（三）享受优惠主体

1.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旅游企业；

2.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现代服务企业；

3.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企业。

（四）享受减免条件

1.企业在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新增的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包括从境外新设分支机构取得的
营业利润；或从持股比例超过20%（含）的境外子公司分回的，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对应的股息所得
。

2.被投资国（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不低于5%。

（五）新增投资的方式

1.在境外新设分支机构；

2.境外投资新设企业；

3.对已设立的境外企业增资扩股；

4.收购境外企业股权。

（六）境外所得的范围

1.从境外新设分支机构取得的营业利润。“新设分支机构”是指企业与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
间在境外新设的分支机构。

2.从持股比例超过20%（含）的境外子公司分回的，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对应的股息所得。假定在海南
自贸港符合条件的A公司对境外公司增资，持股比例由20%增加到30%，分回股息30万元，则与新增投资
对应的股息仅为10万元。

（七）如何享受该项优惠

1.优惠办理方式：采取纳税人“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办理。

2.优惠享受时间：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
税政策，在年度纳税申报时可按规定享受，并按文件规定做好相关资料的留存备查。

（八）主要留存备查资料企业属于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
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符合条件的说明。



政策三：新购置的资产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折旧和摊销（一）政策内容：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企业
，在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置（含自建、自行开发）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单位价值不
超过500万元（含）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和摊销；单位价值超过500万元的，可以缩短折旧、摊销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摊销的方法。（二）政策
执行时间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三）享受优惠的主体1.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企业（法人
机构）；

2.设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二级分支机构（非法人机构）；

3.设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

（四）资产的具体概念

1.固定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12个月的非
货币性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设备、器具、
工具等。该项优惠政策所称的固定资产，是指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

2.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
长期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

（五）购置资产的形式该项优惠政策所称的购置，包括以货币形式购进、自行建造、自行开发三种形式
；不包括融资租入、捐赠、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其他形式。

（六）加速折旧和摊销方法企业采取缩短折旧、摊销年限方法的，对其新购置的资产，蕞低折旧、摊销
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折旧、摊销年限的60%；对其购置的已使用过的资产，蕞低
折旧、摊销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蕞低折旧、摊销年限减去已使用年限后剩余年限
的60%。蕞低折旧、摊销年限一经确定，一般不得变更。企业采取加速折旧、摊销方法的，可以采用双
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加速折旧、摊销方法一经确定，一般不得变更。（七）如何享受该项优
惠

1.优惠办理方式：采取纳税人“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办理。

2.优惠享受时间：新购置的资产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折旧和摊销政策，在预缴申报时可按规定享受，并按
文件规定做好相关资料的留存备查。相关文件发布前未及时享受优惠的，可按规定在以后月（季）度预
缴申报时一并享受或在2020年度汇算清缴时一并享受优惠3.申报表填写：在预缴申报时，通过填报《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2018年版）》（2020年修订）附表A201020《
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的第4、5行和第9、10行相应的栏次即可享受优惠。

（八）主要留存备查资料

1.有关资产购进时点的资料（如以货币形式购进资产的发票，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资产的到货时
间说明，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竣工结算说明，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情况说明）。

2.有关资产记账凭证。

3.核算有关资产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差异的台账。



个人所得税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
予以免征。

（一）政策执行时间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享受优惠主体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三）高端人才及紧缺人才适用条件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须在海南自由贸
易港工作并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须包含本年
度12月当月），且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并实质性运营的企业或单位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
议等劳动关系证明材料。无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境外高端人才和境外紧缺人才，须提供与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注册并实质性运营的企业或单位签订的1年以上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等劳动关系证明材料。

（四）高端人才范围在符合适用条件规定的同时，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属于海南省各级人才管理部门所认定的人才。

2.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收入达到30万元人民币以上（海南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施动
态调整）。

（五）紧缺人才范围在符合适用条件规定的同时，还应当符合海南自由贸易港行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范
围。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1.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产业和热带高效农业种业、医疗、教育、体育、电信、互联
网、文化、维修、金融、航运等重点领域技能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

2.海南省机关事业单位人才以及法定机构、社会组织聘用人才；

3.符合《外国人来海南工作许可管理服务暂行办法》相关标准的外国人才；

4.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执业的港澳台人才；

5.海南其他非限制性准入行业领域急需的技能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

（六）享受该项优惠政策的个人所得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

1.综合所得：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

2.经营所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得；

3.省认定人才补贴性所得。

（七）如何享受该项优惠办理时间：符合条件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在次年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期间
（3月1日至6月30日）办理享受该项优惠政策。办理渠道：可通过个人所得税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W
EB端、办税服务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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